
人才招聘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网站导航 English

首 页 公告与通知 专业委员会 法律法规 自律规则 DCM注册发行 自律管理 会员管理与服务 业务培训 市场研究与分析 金融市场研究 请输入关键词

您目前所在位置： 首页>重点关注>正文

 

交易商协会发布《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稿）》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精

神，积极发挥资产支持票据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中的积极作

用，助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和杠杆率，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组织市场成员起草了《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修订稿）》（以下简称《指引（修订

稿）》），并制定了《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公开发行注册文件表格体系》（以下简称《表格体

系》）。《指引（修订稿）》于2016年11月16日经交易商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人民银行备案同意，于2016年12月12日发布施行。

2012年，为提升企业存量资产利用效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协会推出资产支持票据,在盘活企

业存量资产、丰富债券品种、提升银行间债券市场普惠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企业有序开展资产证券化相关政策精神，进一步适应市场深化发展，更好服务

实体企业需求，按照“一手抓创新发展，一手抓风险防范”的原则，协会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国内

资产证券化市场实践基础上，广泛听取和吸收发起机构、投资人、主承销商、信托公司、律师事务

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评级公司等市场机构意见，对资产支持票据现有规则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以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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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非金融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制度基础，推动银行间债券市场功能提升，更好地配合供给侧改革任

务的落实。

立足于“资产支持”的产品特性，《指引（修订稿）》围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以满足市场

需求为导向、以风险防范为保障”的目标，重点对资产支持票据的资产类型、交易结构、风险隔离、

信息披露、参与各方权利义务、投资人保护机制等进行了规范：一是引入特定目的载体（SPV），
同时保留既有操作模式。《指引（修订稿）》在交易结构中引入SPV，SPV既可以是特定目的信

托，也可以是特定目的公司或其他特定目的载体，更好地践行了资产证券化“破产隔离”与“真实出

售”的核心理念。同时，《指引（修订稿）》也保留了“特定目的账户+应收账款质押”的既有操作模

式，以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结构化融资需求。二是明确参与机构职责。《指引（修订稿）》明确了发

起机构、发行载体、主承销商、资产服务机构等业务参与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进一步规范了业务操

作流程，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三是丰富合格基础资产类型。《指引（修订稿）》明确了基础资产可

以是企业应收账款、租赁债权、信托受益权等财产权利，以及基础设施、商业物业等不动产财产或

相关财产权利，并就基础资产抵质押、期限、现金流要求，转让登记和转让通知等进行了规定。四

是强化风险防范和投资人保护的要求。针对资产信用特性，《指引（修订稿）》从参与主体职责、

交易结构设计、基础资产相关要求等方面强化风险防范和投资人保护机制，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合法

权益。五是明确信息披露要求，提升业务操作性。此次修订配套制定了《表格体系》，对注册要

件、基础资产、交易结构及参与主体情况以及现金流归集与管理机制等作出针对性信息披露要求，

搭建了“指引+配套业务细则”的制度体系，力争指引修订兼具现实性、前瞻性、包容性和可操作性。

交易商协会自成立以来，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广大市场

成员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以实体经济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此次《指

引（修订稿）》及配套《表格体系》的发布，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

成本、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署、促进企业资产证券化市场创新规范发展的有益探索，也

是顺应市场内在需求、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盘活企业存量资产的重要举措。今后交易商协会将继续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债券市场发展的政策精神，不断完善企业资产证券化相关制度、机

制、标准，推动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健康稳健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更好地

发挥致债务融资工具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支持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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